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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文书
写作大赛初赛试题（案例二）

请根据以下案例材料，从原告代理律师的角度，撰写一

份民事代理词。

一、案件事实经过

2020 年 3 月 6 日，陈宇泽向 A 省 B 市长安置业有限公司

认购其开发的位于 B 市环湖西路长安商业街的商业地产，总

面积 5606.33 平方米，总价 1.4 亿元。双方签订《长安商城

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认购协议》），协议主要约定：购房

款分三期支付，2020年 3月 15日前应支付首期款2800万元，

此部分款项作为定金，在合同履行时可抵购房款；2020 年 5

月 15 日前应支付第二期购房款 6000 万元；2020 年 8 月 15

日前应将其余的尾款 5200 万元支付完毕。双方约定支付尾

款的当日，先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产权登记，不动产登记

部门将资料审核完毕、确认收件后，支付剩余尾款。《认购

协议》还约定，如果买方不能按期支付购房款，逾 15 日，

卖方有权解除协议、没收定金、要求买方承担购房款总额 10%

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卖方因此产生的损失。

陈宇泽于《认购协议》签订的次日支付了首期购房款

2800 万元，2020 年 5 月 10 日支付了第二期购房款 6000 万

元。之后，由于其控股公司的客户违约，应收账款迟迟不能

到位，陈宇泽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，无法如期支付尾款 5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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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

经润鑫资产管理公司（以下简称润鑫公司）介绍，陈宇

泽认识了张又民。张又民同意借款给陈宇泽用于支付购置长

安商城的尾款。双方约定借款的利息为年利率 24%，借款期

限为 1 年。为保障出借资金的安全及利息收益，张又民提出

双方采用“合作投资购置房产”的模式签订协议，借款归还

之前，长安商城的产权应当办理在张又民或张又民指定的公

司或个人名下。考虑到若无法按时支付尾款，除先前已支付

定金将被没收外，还要承担违约责任，尽管陈宇泽已支付了

8800 万元的购房款，陈宇泽最终还是同意了张又民提出的条

件。

2020 年 7 月 28 日，陈宇泽与张又民签订《合作投资购

置房产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合作协议》），协议约定：一、张

又民（乙方）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前转款 5200 万元给陈宇泽

（甲方）。二、甲方应通知 B 市长安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

8 月 8 日办理不动产权利登记，将产权登记在乙方控股的三

家公司名下：分别是 B 市启新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启新

公司）、B 市浪潮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浪潮公司）以及 B

市蓝天物流仓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蓝天公司）；首次登记

税费及若合作期满后商城采用过户至甲方名下的方式所产

生的费用等均由甲方自行承担。三、合作期限为 1 年，在合

作期间内，甲方应按每月 2%（年化 24%）的标准每月 15 日

前向乙方支付资金占有费。四、合作期间内，由甲方控股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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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任法定代表人的 B市长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长安商城

的招商、出租并提供物业管理服务，收取相应的租金及物业

服务费。五、合作期限届满后，甲方可以采用收购乙方控股

的启新公司、浪潮公司以及蓝天公司三家公司的股权的方式，

实际控制长安商城，乙方所持该三家公司的股权作价 5200

万元；甲方亦可以采用直接购买商城的方式，清偿所借款项

及资金占用费后，将长安商城的产权过户至甲方名下。六、

违约责任：（1）甲方若未能依约按月支付资金占用费，未支

付部分每逾一日按每日万分之四的标准支付违约金；若未能

在合作期满后收购乙方控制的上述三家公司的股权或清偿

借款，每逾一日按总标的万分之四的标准支付违约金。（2）

乙方若未能按时提供购房尾款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应当赔偿

甲方的实际损失。七、协议自乙方应提供的资金到位后生效。

此外，《合作协议》还约定了如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产生

纠纷应当协商解决，无法协商解决的，提交 B 市 C 区人民法

院以诉讼方式解决争议，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等其

他合同条款。启新公司、浪潮公司以及蓝天公司在乙方落款

处均加盖了公章。

《合作协议》签订后，张又民依约转给陈宇泽 5200 万

元用于支付购房款，长安商城项目下的 31 本产权证分别登

记在启新公司、浪潮公司以及蓝天公司名下。长安商城由 B

市长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商、招租并提供物业服务，所得

的租金及物业服务费扣除成本后均作为《合作协议》项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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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占用费支付给张又民。陈宇泽每月依照《合作协议》的

约定的标准支付其应当支付的资金占用费。

2021 年 6 月 12 日，陈宇泽与润鑫公司协商，拟以长安

商城的部分商场为抵押物向润鑫公司融资 6000 万元。润鑫

公司经评估认定长安商城现值约为 1.8 亿，同意给予陈宇泽

6000 万元的融资。陈宇泽找张又民协商，要求张又民及其控

制的三家公司配合办理抵押贷款手续，而张又民及三家公司

均不予配合，以致抵押融资无法办理。张又民提出陈宇泽应

依照合同的约定按期收购启新公司、浪潮公司及蓝天公司的

股权或清偿借款及资金占用费，其收到款项后即会将商城过

户给陈宇泽。

2021 年 8 月 7 日，陈宇泽通过 B 市众恒律师事务所向张

又民及启新公司、浪潮公司和蓝天公司发出《律师函》，告

知：（1）双方的合作关系至 2021 年 8 月 7 日终止，自 2021

年8月起不再依照协议向张又民支付资金占用费。（2）自2020

年 8 月 20 日起实施的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》第 26 条规定，

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

利率的 4 倍，陈宇泽以月利率 2%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，已

超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，多支付的部分应当抵充所欠款项。

（3）敦促张又民及其控股的相关公司配合办理相关融资抵

押登记手续。（4）若张又民不配合办理融资抵押登记手续，

将依约提起诉讼，申请将长安商城拍卖、变卖，所得款项偿

还尚欠张又民的款项及支付相关税费后，剩余款项归陈宇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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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。

张又民于次日收到律师函，但依旧不配合办理融资抵押

登记。2021 年 11 月 25 日，陈宇泽向 B 市 C 区法院提出诉讼，

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。

二、法律文书撰写要求

1.请根据上述案情制作一份原告方代理律师的代理词。

2.文书格式符合法律文书的格式规范要求。

3.文字通顺、简练，无语法错误、无错别字，无法律适

用的错误。

4.其他相关事实（如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代理人信息等）

或相关证据可根据需要按文书格式要求自行编撰。

三、相关说明

1.基于写作代理词的需要，要求参赛者就必要事项进行

合情、合理且切合司法实际的技术处理（包括加工或扩展等），

如诉讼请求事项、双方所提交的证据以及法庭归纳的争议焦

点等。

2.本案例材料来源于真实的案件，但为了竞赛活动的需

要稍作必要的改编、加工及技术处理。案例材料中没有提供

但参赛者认为确有必要说明的事实，可根据需要进行补充。


